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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列维-斯特劳斯无需失望：关于“非西方”与他者认识 



半个多世纪前，在以“民族学的未来”为题的讲座中，大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
Strauss）敏锐观察到了作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对象的非西方（主要是拉美、非洲）民族的心态；他
说： 

从客观上看，这些民族正在转型，他们的文明正在逐步向民族学长久以来就没有能力研究的西方文明靠
拢。[1] 

 他接着说： 

 

更加严重的是，从主观的角度看，这些民族对西方人种的政府表现出愈加强烈的憎恶。所有这一切就像
被研究的民族对民族学进行诅咒，使其濒临这样一种绝境：一些民族从地球表面上迅速消失，从肉体上
逃避民族学的检验；另外一些民族尽管欣欣向荣、人口兴旺，但从道德上拒绝把自己当成民族学研究的
对象。[2] 

 

列维-斯特劳斯不幸言中了非西方民族的文化与认识困境。一方面，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言，近代意义上
的非西方，在“西方化”进程中，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越来越靠近西方文明。另一方面，
致力于“西方化”的非西方人,对于扮演世界认识者角色的西方，则又表现出了强烈的痛恨：西方通过拓
展人类学视野而将非西方定位为“被研究者”，这一做法遭到了非西方人的深恶痛绝。 

列维-斯特劳斯所未注意到的是，这个矛盾心态，也在他致力于重建的西方人类学之非西方传播中得到了
集中表现。人类学这门学科产生以后不久，即跟随西方的其他事物传播到非西方，在“东方”、在以我
们的西方为“北方”的所谓“南方”（非洲、太平洋地区、拉丁美洲、印度），人类学获得了自己的新
生。人类学最早跟着探险家、传教士、教授来到各地。后来，有了独立文化意识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派
遣留学生到西方学习，学成之后，获得“进步文化”的“土著知识分子”形成了强烈爱国心；而矛盾的
是，他们把握的“文化”，却多数是殖民主义者告诉他们的关于世界地理、国家学、科学之类的知识。
[3]在这个过程中，非西方诸民族在西方的知识基础上设立了自己的人类学，并使之成为“非西方人类
学”。非西方人类学是以抵制西方为目的的，时常表现出对于外来研究者的不屑，欲将其国内的“研究
对象”居为己有，但却向来在用西方的框架“以毒攻毒”。 

中国人类学的一个大局部，典范地体现了知识人的这一内在文化矛盾。19世纪末引进到的中国并随之
“本土化”的人类学，一直夹杂着对于西方认识论的带有爱国情调的屈服。[4]为了“救国”，20世纪以
来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眼光向西，以不断印证或论证西方认识论的正确性为己任，我们把这个认识论
背后的整个世界认识框架搬用到境内，使自己认识者的地位大大降低。我们成为专门负责认识世界地图
中的某一个小小版块之情况的“专门家”；获得了这个地位之后，我们在己国疆域内取得某种文化与认
识的支配地位，我们把西方的西方和非西方这个框架搬来，对它实行“本土化”，在境内创造了“西
方”与“非西方”的意向对立。在这个“本土化”世界观里，拟似“西方”的局部是作为认识和政治主
体的国家和知识分子的符号资本，拟似“非西方”的局部则指那些被认识的、非正统、非主流、非知识
分子、非政治家的少数民族和汉族“边缘人”（尤其是农民）。[5]这个“本土化”的境内“西方”与
“非西方”格局，又是一种所谓“现代”与“传统”的历史－时间关系格局，它在拟似“西方”的那个
局部当作“现代”，拟似“非西方”的局部当作“传统”。在这样一个知识的状态下，被我们认为是非
理性的农民、非理性的少数民族，成为我们的认识对象，而我们自身成为“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
家”表面拥有自己探索世界的独到思想，实质上则不然：在消灭境内“被研究者”的认识者地位的同
时，我们也使自己的思想彻底屈服于非中国的“科学”。 

作为社会科学的“被研究者”，非西方人是否应有其认识主体的地位？[6]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一个西
方在世界知识景观里占据了“主流地位”的世界中，以非西方自己的语言“译释”其所观察到之西方事
物，乃是一项可为的志业？与其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同行一样，中国的人类学家，承担着解
决——或至少是诠释——这个问题的责任。反思自恋式“在地主义”（如乡村主义、族群主义及国族主
义），将自己的撰述奠定于知识的反思和再认识基础之上，对认识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某种
“颠覆”，借此给自己一段光阴，来试着以自己的眼光研究作为他者的“西方”，带着我们的“当地概
念”，解释社会理论的“原创国”的生活——在我看来，只有在诸如此类的求索中，“世界的被认识
者”，才能获得认识主体的地位，真正恢复其认识、描述、想象世界的权利。[7] 

然而，“非西方的认识主体地位”这个词汇，是否带有国族主义的意味？当非西方学者携带其“当地概
念”去解释作为他者的西方，他们又何以能幸免于流行的反西方偏执？他们如何能够真正成为一块知识
互惠的基石？ 

非西方认识主体性的思考，旨在以颠倒东西方格局的方位感为方法，来为自身思考或想象世界服务，而
这点恰为列维-斯特劳斯所担忧。列维-斯特劳斯说，让“土著社会”培养自己的人类学家，不会改变这
些社会对于西方的憎恶，人类学在这些社会越发达，越可能导致非西方对于西方的历史罪责加以反复鞭
笞。将自己的眼光集中于揭示作为西方之他者的“原始民族”之心灵，列维ￚ 斯特劳斯看不到将认识关
系倒置的可能。他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让他们把我们当作是他们眼里的‘野人’来接受。”[8] 



列维-斯特劳斯出此言，不可能毫无目的和理由——这位西方人类学的集大成者之所以重申要以科学精神
开拓西方的世界视野，是由于看到了一个可能：至少非西方的一个大局部，长期存在对于世界（而非只
是民族自身）的看法，这些看法在近代民族自觉中与强烈的文化复兴运动结合，成为一项非西方的地位
要求。对于主张“民族解放”的人而言，近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的觉醒，是一项正义事业。与
此不同，列氏“忧郁”地发现，非西方民族在文化的自觉中易于产生借助西方反对西方的图谋，并最终
融入于西方，成为与西方一体化的、具有破坏力的文明。长期在热带探究“野性思维”，列氏认定，除
了西方的“文明”与非西方的“野蛮”之外，对于这个世界，其他类型的文化形式都是次要的“过渡类
型”。对他而言，文明与野蛮是历史与神话的对立，是热社会（动态的历史社会）与冷社会（静态的神
话社会）的对立，由它们构成的世界，实体乃为西方文明破坏性的热能发挥，“虚体”乃是濒于灭绝的
极少数“原始社会”之生活方式，在西方文明的破坏力前面的无力，而人类学的使命，在于在这些无力
的生活方式中发掘远古遗留下来的神话的道德观念，并以此为文明的镜子，反省自身。 

在论及非西方人类学时，列氏给我们一个印象——他以一种微弱的声音反复声明，非西方人类学可谓是
“正宗人类学”的敌人。如此思考，不是因为他对“欧洲之外的人民”怀有恶意，而是因为他不轻信这
些“人民”的思考能力，更不轻信这些“人民”的反省能力。 

其实，在非西方存在比西方古老的文明；在这些文明社会中，哲学与历史蕴涵着文化自我破坏的力量
（这方面是列氏所强调的），也同时具有强大的自我反思能力（这方面是列氏所忽视的）。生活在这些
社会中人们也常以一种“遥远的目光”来审视自身，并找到办法来使这种审视成为他们所处的社会的组
成部分。作为重要范例，印度与中国的“当地知识人”，即不同于列维-斯特劳斯笔下的“神话人”。 

基于印度种姓制度（卡斯特）之分析，人类学家杜蒙展开过一项理论探讨。杜蒙依旧在为人类学寻找
“地区性理论的普世启发”，他依旧全神贯注于整体的印度社会。然而，当他竭力解释印度种姓制度下
王权如何将婆罗门纳入于自己的体系时，杜蒙同时也发觉，印度种姓制度的完整性，正来自于与之对反
的“遁世修行者”的存在。“遁世修行者”是“世界之外的个体”，他们“对社会世界而言形同死
亡”，他们“逃避……整个严密的互相依赖之网络”。[9]“遁世修行者”接近西方社会理论所定义的
“以个人为目的的个人”，但他们与这一类型的人又有不同。“遁世修行者”与社会生活完全隔离，这
与西方社会理论意义上作为近代社会形态之的“个体”完全不同。“遁世修行者”不是“世俗人”，他
们与“世俗人”形成了鲜明的差异，他们脱离与社会中的“世俗人”的关系，脱离了人在社会中的角
色，但他们还是在社会之中。如果说印度有一个“社会”，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便是“世俗人的社
会”（卡斯特）与“遁世修行者”这“两个非常不同的事物而彼此平衡的一个整体”。[10]印度的“遁
世修行者”有强大的思想力量，他们的思想，历史的成分并不多，但哲学的成分很高。“遁世修行者”
这些苦行僧，与等级主义的社会整体形成的反差，他们生活在一个纯粹个体的精神氛围中，脱离于社
会，从而，对于等级整体主义的种姓制度，构成了某种反思，也是这种反思，使印度文明的道德一体性
得到了维持。 

列维-斯特劳斯没有充分关注的，还有中国文明。吊诡的是，启发了列维-斯特劳斯思想的人类学前辈之
一，正是研究这一文明体系的葛兰言。如他自己所承认的，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路，起初受到了
语言哲学的启发，为了使语言哲学成为社会研究方法，他却转向了葛兰言，受其《上古中国的婚姻类型
及亲属关系》一书之影响，致力于研究人类的亲属制度。一如列氏指出的，葛兰言从古代中国找到的模
式表明，如果说亲属制度是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的话，那么，如同中国古代的亲属制度，它一方面“把
表面上看上去专断的事实组成系统”，另一方面“形成了一些具有不确定性的复杂性的结果”。[11]葛
兰言则早已表明，对于亲属称谓体系的个别术语进行研究，不能促成有意义的社会理论，真正的社会理
论，必须建立于“对关系的研究”。[12]列维-斯特劳斯将葛兰言的这一观点，与语言哲学的“句法结构
理论”结合，造就了一门学问。但他却为此而舍弃了葛兰言所运用的大量上古中国素材，终于使自己的
人类学成为一种启发来自中国却又与中国毫无干系的“超科学”。在清除葛兰言的中国素材时，列氏也
抹杀了葛氏最有启发的非西方文明研究。葛兰言在上古中国的亲属关系（家）的分析之基础上，营造了
理解礼仪的形式主义理论（他尤其关注诸如《礼记》这类书里关于西方所谓的“婚姻”与“亲属关
系”，有大量的仪式规定），而从中国的礼仪中发现文明的形式主义理论，则促成了其对于中国文明史
的历史变迁规律的理解。恰是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葛兰言开始致力于西方文明的反思。 

在葛兰言的著述里，文明是个核心关怀。对他而言，文明就是处理社会关系的方法。在不同传统中，处
理社会关系的方法不同，文明也不同。在《中国人的文明》一书中，葛兰言谈到其文明研究的精神，
说，他的中国文明研究有几个具体目的[13]： 

 

1.识别中国人的社会系统； 

2.指出中国人的政治生活、礼俗、思想及思想史与礼俗史的突出特点； 

3.指出隐藏在这些背后的广阔人文经验； 

4.在历史背景与运动中揭示中国人行为的体系。 

 

葛兰言认为，“一个文明与另一个文明之间的差异，通常只是在于外向性的象征”[14]，即中国人所谓
的“礼俗”。那么，研究这些外向性的象征目的为何？对他而言，主要是为了揭示中国文明的历史启



示。在他看来，理解中国史的条件是，避免“引入西方的国家观念”，“使自身从法律的观念中解放出
来”。[15]“束缚我们（西方人）思想的罗马法”[16]，不适于解释中国——这是葛氏的深刻洞见；在
他看来，在古代中国，社会变迁表现出了与西方不同的规律：“在古代华夏世界里，社会变迁之所以发
生，不是因为人们采用了前后不同的法律和规范体系，而是因为道德立场领域发生了倾向上的变化”。
[17]

葛兰言在形容中国时，不用“中国”一词，而用“华夏世界”；在我看来，葛兰言之所以用“华夏世
界”，是由于他考虑到了这个文明体系，不同于他所说的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欧洲法权国家模式。由“道
德立场领域”的“倾向上的变化”推动的历史，乃为中国式社会变迁，这当中固然还是有城乡关系、家
国关系的具体内容，但从总体精神看，由观念形态之变引起的社会变迁，其表达方式，隐藏在思想史与
礼俗史的长河中。[18]在这一历史中，作为社会之精英的帝王与士大夫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士人是
否具有与印度的“遁世修行者”一样的出世式反思力？还是说，他们与婆罗门一样，是王权的一部分？
葛兰言的研究在杜蒙的重要作品出版之前数十年已展开，因而，他也不可能有杜蒙的问题意识。不过，
他也早已表露出对于这些问题的浓厚兴趣。[19]而无论我们能给出什么答案，葛兰言的著述将一个事实
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在“华夏世界”里，存在一种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象征体系，这个象征体系
的缔造者，既是民众，也是上古封建时代的贵族，它以“家”为基本结构，以处理自身与他者之间关系
为目的，塑造了一种有别于法权社会的文明社会。[20] 

确如列维-斯特劳斯所担忧的，即使是在有持续的文明史的国度中，遭遇了近代西方文明，非西方的“当
地知识人”易于形成“以毒攻毒”的国族主义观念，他们一样地无法意识到，这一观念若得以强化，则
其对于知识人之世界想象力所具有破坏性将愈发严重。解决这一矛盾，没有现成方案（结构主义也不
是）。而葛兰言对于古代中国文明的诠释，在以上两个方面给了我们重要的提示：一方面，在法权国家
成为“拜物教”的世界里，研究非法权的关系模式，是人类学家应承担的使命；另一方面，这一研究若
停留于某种基本的“原始结构”，而无法把握更宏观场景中历史的变幻，便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价值。 

遗憾的是，葛兰言未能充分强调，对于非法权社会的理解而言，从“华夏世界”进入到古代中国关于
“天下”的观点有多重要。在天下观之下衍生出来的“多元一体格局”[21]，展现出其优于近代国族观
的种种方面，对于我们在历史时间意义上的“远处”反观“近处”，有重要启迪。在天下观之下，还存
在比族群“混居”这一实际群体生活样式更高的层次，这是一种常被我们忽视的理解世界的知识体系，
一种不局限于“国”而“以天下为己任”的世界图式，一种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借之而重新定位自身的思
想方法。我以为，这一图式与思想方法，有助于我们在摈弃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之同时，以认识主体
为依托，保持一种普遍主义追求。[22] 

我赞同列维-斯特劳斯，尤其是赞同他关于非西方的反西方主义西化的论述，但我在他对于非西方世界观
的认识论意义之质疑中看到了一种起作用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我由此对他的人类学产生了疑虑。以
科学为名义凌驾于非西方世界观的世界观，在消费“他者”的同时，否定了他者的自在性和自主性，这
种人类学给人一种印象，似乎除了成为诸如人类学家之类的西方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对象之外，非西方民
族即毫无其他存在价值与意义。 

事实上，无论“西方化”或中国学者所说的“欧化”势力有多大，非西方民族毕竟都要带着他们的古老
历史与之接触，将之当作是自己的历史与生活的一个部分。在诸如萨林斯研究的波利尼西亚岛民中是这
样，在诸如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更是这样。 

[1] 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讲演集》，4页，张毅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 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讲演集》，4～5页。 

[3] 这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写的《想象的共同体》（吴?人译，上海：上海世
纪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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